京师范大学长期外籍专家、教师聘请流程（B类人才）
一、首次聘请外籍教师流程（B类人才）
聘请院系（所）将《北京师范大学拟聘用外籍教师申请表》（下载）报人事处进行人事审批，具体审批程序按人事处规定办理

人事审批通过后，请提交以下材料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进行外事审批
（一般为7个工作日）
B类范围：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60 周岁；对确有需要，符合创新创业人才、专业技能类人才、优秀外国毕业生、符合计点积分60分以上的外国专业人才以及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可适当放宽年龄、学历或工作经历等限制。
符合我校聘用标准（并不限于以下条件）的有：

1.专业讲师（硕士及以上，且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2.语言教师（硕士及以上，且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聘请外籍教师（B类人才）所需要提交国际处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备注

	1
	北京师范大学拟聘用外籍教师申请表
	原件
	2
	纸质/电子
	时间精确到月份。工作经历要求近十年不间断，如有间断，请如实填写。
签证地点具体到中国驻外使领馆。

	2
	内部审查表
	原件
	2
	纸质/电子
	内部审批不得发给外专，院系调查后填写，院系书记签字盖章。

	3
	院系（所）意向性合同
	原件/复印件
	1
	纸质/电子
	聘用合同或任职证明应当包括职务（重要）、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薪酬、来华工作时间、盖章页（校章或人事处章）、签字必要内容。

	4
	最高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公证证书
	原件/复印件
	1
	纸质/电子
	①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应经我国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②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获得的，应经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或经所在地区公证机构公证。
③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仅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5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护照首页原件扫描件、复印件
	原件扫描件/复印件
	1
	纸质/电子
	①护照有效期不得少于6个月。
②如果有随行家属：配偶提供结婚证书；子女提供出生证明或收养证明。
③除护照外，非中文材料需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提供中文翻译件。

	6
	工作资历证明
	原件
	1
	纸质/电子
	①由原单位出具从事与现聘岗位工作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包括职位，工作时间或曾经做过的项目、证明人联系方式，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加盖工作或负责人签字，并留有证明联系人有效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
②如有专业领域知名奖项获奖，可提供获奖证明材料。

	7
	申请人及其家属的体检报告原件扫描件、复印件
	原件扫描件/复印件
	1
	纸质/电子
	①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或健康检查证明书，或经中国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签发时间均在6个月内。
②非中文体检证明入境后需经中国检验检疫局认证。

	8
	申请人所在国的无犯罪记录原件、公证原件
	原件
	1
	纸质/电子
	①应当由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使、领馆认证，或所在地区公证机关公证。
②转聘专家可以中国境内居住一年以上的居留许可证替代无犯罪记录证明。
③无犯罪记录签发时间应在6个月内。

	9
	专家近期正面白底免冠电子照片
	原件
	1
	纸质/电子
	近期（6个月内）正面免冠电子照片，白色背景，图像清晰。大小40K-120k字节之间，不低于354（宽）*472（高）像素，不大于420（宽）*560（高）像素。


注意：以上所有材料需提供彩色原件扫描件，中文译本须加盖院系公章。电子版材料和纸质版材料提交国际处，电子版发送到ipo2@bnu.edu.cn
在北京市外国专家局网上申报系统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
（填写信息 →预审 →通过预审 →递送材料 →受理 →在线打印通知）
办理时效为7个工作日。
所需材料：网站申请时上传的附件材料。
外籍教师及随行家属持《通知》在国籍所在地申办Z签证入境
外籍教师及随行家属持外国专家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及其他中国驻外使领馆要求的材料前往申请职业签证（Z）。
入境24小时内办理“临时住宿登记证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来校长期工作的外籍教师须在入境24小时内办理住宿登记手续。对于不办理者，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将有权视情况处以警告或罚款。
申报办法如下：
1. 居住在校内留学生公寓、专家楼的外籍教师，请在抵达当天到公寓前台进行登记。
2. 居住在校内资产处安排的住房的，请在入境24小时内到北太平庄派出所办理住宿登记。
3. 租住校外民宅的，由聘请院系提醒其在入境24小时内持有效证件在户主的陪同下赴住房所在地派出所办理住宿登记。
注：“临时住宿登记证明”复印件提交国际处备存。
入境后一周内进行体检或体检认证
凡在境外完成体检的外籍教师及18周岁以上随行家属，入境后须进行体检报告认证；地址：中国检验检疫大楼，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金澳国际大厦23层，电话：010-64274239。
体检及认证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00，下午1:00-4:00。一般3个工作日可以领取结果，但学期初高峰期领取时间不定。
费用：体检持有效签证以及外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实施免费传染病监测体检（限首次入境）/换发验证证明免费。
要求：①须外籍教师及家属本人前往；
②各自携带3张2寸彩色照片； 
③持本人护照；
④体检须空腹；
⑤认证时须出具《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表》、心电图、血清化验单、X光片等原件。
入境后须在30日之内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网上提交申请 →审查材料 →通过预审 →递送材料 →受理 →取证）
所需材料
1. 护照信息页：Z签证页、入境章页原件扫描件/复印件；
2. 合同原件：应当包括工作职位、地点、内容、薪酬、来华工作时间、盖章页；
3. 体检证明原件：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境外人员体检报告/体检认证或健康检查证明书，签发时间在6个月内；
4. 其他材料原件；如认证原件，亲属证明原件，翻译件等。
（以上材料需提供电子版扫描件及纸质版材料递交国际处）
取得《中国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10日内携带以下材料到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工作居留许可”（超过10日会产生罚款）
申请材料：
1． 国际处出具的学校公函；
2． 《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正反面打印、黑墨水填写、国际处盖章）；
3． 外籍教师及家属有效护照及职业签证；
4． 外籍教师及随行家属体检证明/认证原件；
5． 工作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6． 北京外专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原件）；
7．随行配偶须提供结婚证明/随行父母和子女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非中文或英文的证明还需在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认证的翻译公司翻译成中文）；
8. 临时住宿登记表。
办理地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号，雍和宫旁）。
审批时间：10个工作日（此期间护照不能取回，请提前安排好行程，避免出行）。
费用：400元人民币/年。
重要提示：
1. 外籍教师入境后10天内办理完毕居留许可手续。逾期不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将处以500元/天的罚款。
2. 首次申办居留许可须由外籍教师及家属本人到公安局办理。
3. 在办理好居留许可证后，请将①工作类居留许可扫描件、②临时住宿登记表扫描件发给国际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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